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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编制与使用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

作的重要指示，贯彻落实蔡奇同志到北京建筑大学调研讲话精神，推进学校“十四五”规

划建设任务的落实，2025版培养方案的修订和完善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

的教育理念，以国家重大战略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体现学科特色和学术前

沿，围绕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培养，注重科教结合和产学研结

合，通过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不断转变，构建全面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的

人才培养体系。

2025版《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收录我校现有 5个一级学科和 1个专业学位类别博

士学位授权点培养方案，适用于 2025级入校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博士研究生培

养方案》将于 2025/2026学年第 1学期起下发使用，同时在我校“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系

统”中发布，作为编制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的依据。

在《培养方案》使用过程中，遇有必须变更的课程，将及时通过我校“研究生教育

管理服务系统”更新、发布；遇有其他必须修订的内容，将以新制定或修订的文件形式

通过校内公文系统发布施行，请相关单位（部门）和人员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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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工学门类

建筑学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0813

一级学科名称：建筑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Architecture

授予学位类别：工学博士

学习形式：全日制

研究方向

01 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技术

02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03 城市设计及其理论

04 建筑技术科学

学制及学习年限

学制 4年，学习年限 3～6年。其间，课程学习（含部分专业实践）时间为 1～1.5年，学位论

文（含专业实践、访学研究等）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 2年。经毕业审核合格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培养目标

1. 建筑学工学博士教育以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国际视野的建筑领域高层次学术创新领军人才为

目标。

2. 学位获得者应充分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学术发展趋势，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与系统深入的

专门知识，具备跨学科开展科研合作与创新的能力，能够独立从事建筑领域高层次科研、教学、创

新设计及行业管理工作。

培养方式

1. 实行导师负责制。

2. 博士生应在入学后于学校规定时间内，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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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学习有关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确定具体课题，独

立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

研究方向对应简码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研究方向简码

1 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技术 01

2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02

3 城市设计及其理论 03

4 建筑技术科学 04

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实验
上机
学时

课外
学时

开课单位
开课
学期

学分
研究方向简码

01 02 03 04

公共
课

学位
必修

1021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 2 Ο Ο Ο Ο

10080004 国际学术会议英语 32
人文社科学

院
1 2 Ο Ο Ο Ο

选修
10080003 英语口语 32

人文社科学
院

2 2

30840001 人工智能 16 研究生院 1 1

专业
课

学位
必修

10010067 研究方法 1（总论） 16 建筑学院 1 1 Ο Ο Ο Ο

10010071 研究方法 2（建筑学） 16 建筑学院 1 1 Ο Ο Ο Ο

10010030 当代建筑理论前沿 32 建筑学院 1 2 Ο Ο Ο Ο

10010078 文化遗产保护理论 16 建筑学院 2 1 Ο

10010079 城市设计理论前沿 16 建筑学院 1 1 Ο Ο

10010073 建筑技术的设计应用 16 建筑学院 2 1 Ο

选修

10010059 本土设计实践导论 16 建筑学院 1 1 ★ ★ ★ ★

10010060
建筑与城市规划史研

究方法
24 建筑学院 1 1.5 ★

10010052 近现代建筑引论 32 建筑学院 1 2 ★

10010068 城市更新理论与方法 16 建筑学院 2 1 ★

10010055 建筑技术方法 32 建筑学院 1 2 ★

10010046
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

术
16 建筑学院 1 1

10010074
城乡建成遗产保护理

论
16 建筑学院 1 1

10010062 文物保护通识 32 建筑学院 1 2

10010063
近现代建筑研究与保

护
16 建筑学院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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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实验
上机
学时

课外
学时

开课单位
开课
学期

学分
研究方向简码

01 02 03 04

10010064
遗产规划与工程实践

专题
16 建筑学院 2 1

10010066 20世纪建筑遗产概论 16 建筑学院 1 1

10010045 建筑设计方法论 16 建筑学院 1 1

10010065
住宅建筑专题（热点

与前沿）
16 建筑学院 1 1

10010061 零碳建筑 16 建筑学院 2 1

10010050 城市设计专题 16 建筑学院 2 1

10010072 社区更新与设计 16 建筑学院 1 1

10010049 建筑结构形式与逻辑 32 建筑学院 2 2

10010080 建筑物理研究 32 建筑学院 2 2

30010001 智能建筑与建造 18 土木学院 2 1

专业
环节

学位
必修

10010043 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32 建筑学院 答辩前 2 Ο Ο Ο Ο

10010081 专业实践（学术型） 答辩前 1 Ο Ο Ο Ο

关于课程设置的几点说明：

1. 培养方案总学分不低于 16学分，其中公共课学位必修不少于 4学分，专业课学位必修不少

于 5学分，专业课选修不少于 4学分；专业环节不少于 3学分。

2. 课程设置标注“Ο”为学位必修课；“★”为对应研究方向限定的专业选修课，其他研究方向学

生同样可选；对应研究方向无任何符号标注（空白栏）意为可选择课程。

3. 选修培养方案外其他专业开设课程，须征得导师同意后到所在学院办理。

4. 为全面提升研究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研究生身心健康发展，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育

人体系，体现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终身体育”

的教育理念，学校面向研究生开设体育类选修课，课程只记成绩，不计入总学分。每学期根据体育

类课程教学资源和课堂容量，组织在校研究生选课报名，依据实际选课名单及修读情况，为获得体

育选修课程成绩的研究生单独计入个人总成绩单。

学位论文工作的安排

（一）论文选题与开题

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掌握学科发展现状和前沿动向，查阅文献资料，深入调查研究，

确定论文选题，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应在入学后 2年内完成选题和开题。

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论文选题及其意义、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分析、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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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可能的创新点等。选题报告应在学科范围内相对集中、公开地

进行，并由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的 5位以上专家（其中至少 3位是博导），至少 1位应是校外专家

组成的评议小组评审。开题报告会应吸收有关教师和研究生参加，跨学科的论文选题应聘请相关学

科的导师参加。开题报告的评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开题报告不通过者或论文研究过程中更

换题目者须重新开题。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及专业实践计划编制工作要求》。

（二）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及专业实践（项目研究与工程实践）考核是保证博士学位论文和专业实

践质量的重要措施。博士生所属学科归属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论文中期检查（考核）评议小

组，对博士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和专业实践环节完成情况进行审查（考核）评议，形成评议结论。学

位论文中期检查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按开题报告与专业实践计划等预定的内容及进度完成情况；

已完成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及所获得的初步结论；专业实践内容及成果；目前存在或预期可能出

现的问题，论文发表情况等。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及专业实践考核以答辩的形式进行。中期检查的评

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不通过者须办理延期毕业手续。具体要求详见《博

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及专业实践考核工作要求》。

（三）论文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是切实检查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博士

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经导师审阅同意，向所在学院提出预答辩申请。由博士生所属学科归属学院

按照博士论文的正式答辩程序和质量要求组织博士生进行论文预答辩，对论文质量进行审核、把关。

预答辩小组应对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开题报告等材料进行全面、细致、充分的预审，对博士学位论

文的创新性、学术水平、论文工作量、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相关成果或结论等作出评价，并指出论文

存在的问题、不足及修改意见。预答辩合格者，根据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定稿并由导师

审阅同意后，可提出正式答辩申请，并进行学位论文匿名评审；预答辩不合格者，作延期处理。具

体要求详见《博士研究生预答辩与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办法》。

（四）论文答辩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完成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并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并

通过预答辩，学术成果达到相应要求，经导师同意推荐，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博士研究生应

按培养单位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交申请材料。导师应对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进行审阅并作出全面评定，

提出其可否参加论文答辩的意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人对其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签署是否同意

组织论文答辩的意见，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批。通过审查、审批者，可在论文匿名评审完成

并通过后进行论文答辩。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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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写作要求

详见《北京建筑大学博士研究生管理文件》。

专业实践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校期间，需要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和专业实践。专业实践主要指学生参

加导师的科研课题、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管理实践、企业工程项目或作为导师助教等。攻读博

士学位的研究生专业实践的学分由导师认定。

在学期间取得成果的基本要求

（一）学术活动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境内或境外合计两次学术会议，其中应至少包括一次学术会议

宣讲或收录论文，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跟踪听取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前沿学术报告。在学期间，应至少听取 20次以上

校内外学术报告，每次撰写不少于 500字小结，经导师签字后随学术报告信息（报告海报、通知或

新媒体通知）作为证明，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

（二）学术成果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满足 4分，可申请答辩。

1. 博士生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须符合《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公开发表学术成

果细则（试行）》相关要求，且自 2024级起，博士研究生发表高水平学术期刊目录限定为《北京建

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质量期刊目录》的 A、B、C类期刊（以下简称《高质量目录》），

该项至少满足 1分。原《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科补充指定的重要期刊目录》同步废止。

成果具体计算方式如下：《高质量目录》分为 A、B、C三个级别期刊中， C类论文 1篇等于

1分，A、B类论文 1篇等于 2分。

2. 获国家、各部委、各省或直辖市颁发的规划设计奖或科技奖且有个人获奖证书者，按下表计

算分数（原则上需排序前 2），本项设计奖或科技成果最多可累计 3分：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等级及排
序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国家级 3 2 2 1 1 0.5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省部级 2 1 1 0.5 0.5 -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获得国际国内重要设计或建造竞赛奖且有个人获奖证书者，按下表计算分数（原则上需排序前

2），本项设计奖或竞赛奖给成果最多可累计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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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等级及排
序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国家级 2 1.5 1.5 1 1 0.5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省部级 1 0.5 0.5 - - -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件，按以下表格计算分数（原则上需排序前 2），本项发明专利成果

最多可累计 1分：

排序 1 排序 2

国家发明专利 1 0.5

策划或以个人作品参加国际国内重要建筑展，有个人参展证书者，按以下折算分数（原则上需

排序前 2），本项策展或参展成果最多可累计 2分：

策展 建筑类展品 美术类展品 其他展览、作
品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国际级 2 1.5 1.5 1 1 0.5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国家级 2 1 1 0.5 0.5 -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上述设计获奖、建筑展览所属类别、等级及重要性，由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认

定。如博士生已发表学术成果不属于上述类别，申请博士学位答辩前，需将学术成果提交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学术委员会进一步裁定。

若遇《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质量期刊目录》调整、变更时，所规定的期刊目录

列表同步变更。

上述学术成果署名须为北京建筑大学，且学术论文一般须正式见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以北京建筑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即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为北京建筑大学。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

或研究生本人的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本人为第二作者，均等同为研究生本人为成果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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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0814

一级学科名称：土木工程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Civil Engineering

授予学位类别：工学博士

学习形式：全日制

研究方向

01 岩土工程

02 结构工程

03 市政工程

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07 智能建造工程

08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学制及学习年限

学制 4年，学习年限 3～6年。其间，课程学习（含部分专业实践）时间为 1～1.5年，学位论

文（含专业实践、访学研究等）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 2年。经毕业审核合格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培养目标

1. 土木工程工学博士培养注重跨学科知识的兼容、学术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双修，使学位获得者

具有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2. 学位获得者应充分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学术发展趋势，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与系统深入的

专门知识，具备跨学科开展科研合作与创新的能力，能够独立从事相关领域高层次科研、教学、创

新设计及行业管理工作。

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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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养实行“专任导师负责，专业导师和项目导师辅导、导师组集体把关”的方式，确保博士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学校将定期指导和检查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2. 整个培养过程中贯彻“实题、实地、实操”的教学模式。

3. 注重理论学习、项目研究及工程实践三位一体的培养方式。特别注意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独立

从事工作的能力、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适应行业需求的创新能力。特别强调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土

木工程领域的某一方向或专题上进行独立操作、分析、规划、设计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鼓励开展跨学科的探索性研究或学术前沿的挑战性研究。

培养特点及要求

1. 在理论学习方面，根据培养方案采取课堂讲授、专题研讨、文献阅读、国内外交流等方式开

展。特别注重国际化意识的培养和对前沿学术动态的了解和响应，以及针对不同专业背景下土木工

程相关学科的基本理念框架、政策与法规的把握。注重理论教学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在打好土木工

程学科坚实理论的基础上，拓展个人的专题研究。

2. 在工程实践方面，根据培养方案采取实验室学习、现场学习、实例调研、参与研究课题与工

程项目等方式展开。发挥导师组积极引导的作用、通过行业实践培养应用能力，充分发挥博士研究

生独立思考与积极参与的能动性。

3. 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源自于参与的项目实践，或是国家、行业的特殊需求，应充分发挥博士

研究生多专业背景及专项研究特长。鼓励不同学科之间导师与研究生的互动。将学科交叉与融合作

为突破点开展选为论文的选题，不断拓宽和深化土木工程学科理论与技术的专项研究内容。

4. 要求博士研究生能够熟练地运用 1～2门外国语阅读土木工程相关领域的外文文献资料、能

够运用外语进行学术写作和学术交流。

研究方向对应简码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研究方向简码

1 岩土工程 01

2 结构工程 02

3 市政工程 03

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04

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5

6 桥梁与隧道工程 06

7 智能建造工程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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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研究方向简码

8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08

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实验
上机
学时

课外
学时 开课单位

开课
学期

学分
研究方向简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公共课

学位
必修

1021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1 2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10080004
国际学术会议

英语
32

人文社科
学院

1 2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选修
10080003 英语口语 32

人文社科
学院

2 2

30840001 人工智能 16 研究生院 1 1

专业课

学位
必修

10090001 矩阵论 32 理学院 1 2

10020023
高等路面结构分析

与设计
32 土木学院 1 2 — —

10020022 高等土力学 32 土木学院 2 2 — —

10020021 高等弹塑性力学 48 土木学院 1 3 — —

10020020 结构动力学 48 土木学院 1 3 — —

10020031
自主交通与人工

智能
32 土木学院 2 2 — —

10070001
现代测试信号处

理理论
32 机电学院 1 2 — — — — — — —

10070003
系统动力学及其

控制
32 机电学院 2 2 — — — — — — —

10040001
机器学习与数据

挖掘
32 智科学院 2 2 — — — — — —

10040002
先进模式识别算法

及应用
32 智科学院 2 2 — — — — — — —

10030007
蓝色经济下的水

技术
32 环能学院 2 2 — — Ο — — — —

10030019 高级水处理化学 32 环能学院 1 2 — — Ο — — — —

10030022 气液相传质学 32 环能学院 1 2 — — Ο — — — —

10030023
建筑碳中和科技发

展前沿
32 环能学院 1 2 — — Ο — — — —

选修

10030018 计算传热学 32 环能学院 1 2 — — — — — —

10020018 土动力学 16 土木学院 2 1 ★ ★ — — ★ ★ ★

10020019
土木工程学科发

展前沿
32 土木学院 1 2 ★ ★ — ★ ★ ★

10020016 现代钢结构 32 土木学院 1 2 ★ ★ — — ★ ★ ★

10020015
钢筋混凝土非线

性分析
32 土木学院 2 2 ★ ★ — — ★ ★ ★

10020025 地震工程学 24 土木学院 1 1.5 ★ ★ — — ★ ★ ★

10020030
结构抗震与隔震减

震理论
16 土木学院 2 1 ★ ★ — — ★ ★ ★

http://www.baidu.com/link?url=vNhzlKXxXUCrDa67E8KsBJlBrNM8aHcVcEqriiR1nwX2svgbCtqcbkc8yBp5GWM6c71pCkuQvNxcKy_Hh3REjzmOEtDOdb2ZErwvjFREhma
http://www.baidu.com/link?url=vNhzlKXxXUCrDa67E8KsBJlBrNM8aHcVcEqriiR1nwX2svgbCtqcbkc8yBp5GWM6c71pCkuQvNxcKy_Hh3REjzmOEtDOdb2ZErwvjFRE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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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实验
上机
学时

课外
学时 开课单位

开课
学期

学分
研究方向简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10020012
道路工程材料本

构理论
32 4 土木学院 1 2 ★ ★ — — ★ ★ ★

10020011 高等路面工程 16 土木学院 1 1 ★ ★ — — ★ ★ ★

10020005
道路无损检测技

术
16 4 土木学院 2 1 ★ ★ — — ★ ★ ★

10020006
道路设计与交
通规划理论

32 土木学院 2 2 ★ ★ — — ★ ★ ★

10020007 交通仿真技术 32 4 土木学院 2 2 ★ ★ — — ★ ★ ★

10020008
交通安全评价
理论与方法

32 土木学院 2 2 ★ ★ — — ★ ★ ★

10020027
现代土木工程
材料研究进展

16 土木学院 1 1 ★ ★ — — ★ ★ ★

10020028
交通大数据技

术
32 土木学院 1 2 ★ ★ — — ★ ★ ★

10020029
桥梁结构前沿

技术
16 土木学院 1 1 ★ ★ — — ★ ★ ★

10030020
现代城市水文学
与雨水管理前沿

32 环能学院 2 2 —

10030015
中国可持续发展
的能源战略

32 环能学院 1 2

10070002 智能建造讲座 32 机电学院 2 2 —

10070004 接触力学与应用 32 机电学院 1 2 — — — — — — —

10070005
新能源理论及技

术
32 机电学院 1 2 — — — — — — —

10040003
智慧建筑与智能建

造前沿
32 智科学院 1 2 —

10090002 最优化方法 32 理学院 2 2

10090003 应用数理统计 32 理学院 2 2

专业
环节

学位
必修

10020009
学术活动与学术

报告
32 土木学院 答辩前 2 Ο Ο Ο Ο Ο Ο

10020010 专业实践 16 土木学院 答辩前 1 Ο Ο Ο Ο Ο Ο

10030011
学术活动与学术

报告
32 环能学院 答辩前 2 Ο Ο

10030012 专业实践 16 环能学院 答辩前 1 Ο Ο

关于课程设置的几点说明：

1. 制订个人培养计划时，总学分不少于 13学分；其中公共课学位必修不少于 4学分，专业课

总计不少于 6学分，专业课学位必修不少于 2学分。

2. 课程设置标注“Ο”为学位必修课；“★”为对应研究方向限定的专业选修课，学分未满时须优

先选择；“—”为对应研究方向不可选择课程；无任何符号标注（空白栏）为任选课。

3. 选修本培养方案外其他专业开设课程，须征得导师同意后到所在学院办理。

4. 以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报考被录取的研究生，需要在导师指导下补修 2门相应学科硕士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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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补修课程须成绩合格，列入成绩单，但不计入总学分。

5. 为全面提升研究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研究生身心健康发展，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育

人体系，体现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终身体育”

的教育理念，学校面向研究生开设体育类选修课，课程只记成绩，不计入总学分。每学期根据体育

类课程教学资源和课堂容量，组织在校研究生选课报名，依据实际选课名单及修读情况，为获得体

育选修课程成绩的研究生单独计入个人总成绩单。

学位论文工作的安排

（一）论文选题与开题

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掌握学科发展现状和前沿动向，查阅文献资料，深入调查研究，

确定论文选题，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应在入学后 2年内完成选题和开题。

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论文选题及其意义、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分析、主要研究

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可能的创新点等。选题报告应在学科范围内相对集中、公开地

进行，并由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的 5位以上专家（其中至少 3位是博导），至少 1位应是校外专家

组成的评议小组评审。开题报告会应吸收有关教师和研究生参加，跨学科的论文选题应聘请相关学

科的导师参加，一级学科下未获得独立二级学科授权时，应根据论文选题的预期创新点，邀请相关

二级学科所在学院的专家或导师参加。开题报告的评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开题报告不通过

者或论文研究过程中更换题目者须重新开题。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及专业实践计划编

制工作要求》。

（二）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及专业实践（项目研究与工程实践）考核是保证博士学位论文和专业实

践质量的重要措施。博士招生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论文中期检查（考核）评议小组，对

博士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和专业实践环节完成情况进行审查（考核）评议，形成评议结论。博士招生

所在学院未获得该一级学科下独立二级学科授权时，评议小组应根据博士生论文与二级学科相关的

创新点，邀请相关二级学科所在学院的专家或导师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

按开题报告与专业实践计划等预定的内容及进度完成情况；已完成的理论研究、试验研究及所获得

的初步结论；专业实践内容及成果；目前存在或预期可能出现的问题，论文发表情况等。学位论文

中期检查及专业实践考核以答辩的形式进行。中期检查的评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学位论文

中期检查不通过者须办理延期毕业手续。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及专业实践考

核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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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文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是切实检查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博士

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经导师审阅同意，向所在学院提出预答辩申请。由博士招生所在学院按照博

士论文的正式答辩程序和质量要求组织博士生进行论文预答辩，对论文质量进行审核、把关。博士

招生所在学院未获得该一级学科下独立二级学科授权时，预答辩小组成员应有相关二级学科所在学

院的专家或导师。预答辩小组应对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开题报告等材料进行全面、细致、充分的预

审，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学术水平、论文工作量、理论和试验研究的相关成果或结论等作出

评价，并指出论文存在的问题、不足及修改意见。预答辩合格者，根据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完

善、定稿并由导师审阅同意后，可提出正式答辩申请，并进行学位论文匿名评审；预答辩不合格者，

作延期处理。具体要求详见《博士研究生预答辩与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办法》。

（四）论文答辩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完成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并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并

通过预答辩，学术成果达到相应要求，经指导教师同意推荐，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博士研究

生应按培养单位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交申请材料。指导教师应对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进行审阅并作出

全面评定，提出其可否参加论文答辩的意见。博士招生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人对其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签署是否同意组织论文答辩的意见，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批。通过审查、审

批者，可在论文匿名评审完成并通过后进行论文答辩。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

予程序》。

学位论文写作要求

详见《北京建筑大学博士研究生管理文件》。

专业实践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校期间，需要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和专业学位实践。学术活动主要包括

参加学校、学院以及由各科研单位或团体组织的学术会议。专业实践主要指学生参加导师的科研课

题、企业工程项目或作为导师助教等。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专业实践的学分由导师认定。

学位论文答辩成果要求

（一）学术活动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境内或境外合计两次学术会议，其中应至少包括一次学术会议

宣讲或收录论文，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博士研究生应积极跟踪听取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前沿学术

报告。在学期间，应至少听取 20次以上 校内外学术报告，每次撰写不少于 500字小结，经导师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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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后随学术报告信息（报告海报、通知或 新媒体通知）作为证明，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

（二）在学期间取得成果的基本要求

学位申请者须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2篇及以上，且满

足在 SCI刊源期刊上发表至少 1篇外文论文（不含开源期刊），另一篇发表在 SCI或者 EI刊源期

刊，方可申请启动答辩程序。

署名要求：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或研究生本人的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本人为第二作者。

以导师组中的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发表的学术成果在研究生申请学位时予以认可，

一般情况下此类学术成果每名研究生至多认可 1项。

备注：

①SCI、EI期刊刊源论文是指在发表时间上与版本相符的 JCR和 EI Compendex收录期刊上发表

的论文；中国科协认定的 T1期刊，等同于 EI刊源期刊；不计增刊和会议论文集；论文须正式刊出

或者具有正式 DOI号，不计任何形式的录用通知。

②硕博连读须发表至少两篇 SCI刊源期刊论文（不含开源期刊）。

③以下情况视为一篇 EI论文：科研、作品获国家级奖（进入获奖名单）或省部级奖（一等奖前

八位，二等奖前五位，三等奖前三位）；以第一完成人（含导师第一、学生第二）获得授权的 1项

或多项发明专利；以第一作者（含导师第一、学生第二）正式出版专著。

④上述成果须为博士在学期间取得，第一署名单位为北京建筑大学。

（三）二级学科（研究方向）特殊要求

1. 市政工程

学位申请者须发表与学位论文工作相关的国际刊物学术（SCI检索）论文不少于 2篇，单篇影

响因子（IF）≥5.0，方可申请启动答辩程序。

2.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学位申请者须在核心期刊以上（含）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相关的

学术论文 3篇及以上，发表论文中至少 2篇为 SCI检索论文，单篇影响因子（IF）≥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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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科学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0816

一级学科名称：测绘科学与技术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Surveying and Map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授予学位类别：工学博士

学习形式：全日制

研究方向

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0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04 导航与位置服务

05 智能时空信息技术

06 数字建筑遗产

学制及学习年限

学制 4年，学习年限 3～6学年。其间，课程学习（含部分专业实践）时间为 1～1.5年，学位

论文（含专业实践、访学研究等）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 2年。经毕业审核合格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培养目标

在测绘科学与技术方面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至少掌握一

门外语，具有良好的外文阅读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在城市建设、自然资源、建筑遗

产保护等领域从事创造性科研的独立工作能力，能胜任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高新企业和行政管理

部门的教学、科研或技术管理工作。

政治素养方面，应爱国、守法、恪守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规范；外籍博士学位申请人，在华学习

期间，应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主权。

知识水平方面，应具备通过各种方式渠道，获取科研方法、工具、数据和知识的能力，具有通

过学术交流、实践活动、文献调研等方式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和科学研究前沿问题的能力，具备在跨

学科工程和学术问题中学习其他领域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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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能力方面，应掌握科学研究的手段、方法和技能，提高独立从事测绘科学研究的创新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能够自主选择科研课题，制定科研计划，独立进行科研实践和总结，

敢于质疑和发现问题，并通过理论与技术创新来解决问题。

综合素质方面，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应具备熟练进行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

的专业能力，具备严格时间管理的自律能力，具备组织协调与统筹规划能力。

培养方式

1. 培养实行“专任导师负责，专业导师和项目导师辅导、导师组集体把关”的方式，确保博士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学校将定期指导和检查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2. 整个培养过程中贯彻“实题、实地、实操”的教学模式。

3. 注重理论学习、项目研究及工程实践三位一体的培养方式。特别注意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独立

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适应行业需求的创新能力。特别强调培养博士研究生

在测绘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某一方向或专题上进行独立操作、分析、规划、设计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鼓励开展跨学科的探索性研究或学术前沿的挑战性研究。

培养特点及要求

1. 在理论学习方面，根据培养方案采取课堂讲授、专题研讨、文献阅读、国内外交流等方式开

展。特别注重国际化意识的培养和对前沿学术动态的了解和响应，以及针对不同专业背景下测绘相

关学科的基本理念框架、政策与法规的把握。注重理论教学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在打好测绘学科坚

实理论的基础上，拓展个人的专题研究。

2. 在工程实践方面，根据培养方案采取实验室学习、现场学习、实例调研、参与研究课题与工

程项目等方式展开。发挥导师组积极引导的作用、通过行业实践培养应用能力，充分发挥博士研究

生独立思考与积极参与的能动性。

3. 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源自于参与的项目实践，或是国家、行业的特殊需求，应充分发挥博士

研究生多专业背景及专项研究特长。鼓励不同学科之间导师与研究生的互动。将学科交叉与融合作

为突破点开展选为论文的选题，不断拓宽和深化测绘学科理论与技术的专项研究内容。

4. 要求博士研究生能够熟练地运用 1～2门外国语阅读测绘科学与技术相关领域的外文文献资

料、能够运用外语进行学术写作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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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对应简码

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实验
上机
学时

课
外
学
时

开课单位
开课
学期

学
分

研究方向简码

01 02 03 04 05 06

公共课

学
位
必
修

1021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1 2 Ο Ο Ο Ο Ο Ο

10080004 国际学术会议英语 32
人文社科
学院

1 2 Ο Ο Ο Ο Ο Ο

选
修

10080003 英语口语 32
人文社科
学院

2 2

30840001 人工智能 16 研究生院 1 1

专业课

学
位
必
修

10060005 测绘科学与技术前沿 16 测绘学院 1 1 Ο Ο Ο Ο Ο Ο

10060006
现代导航定位理论与

方法
32 测绘学院 1 2 Ο Ο

10060007
先进遥感智能化处理

方法与技术
32 测绘学院 2 2 Ο

10060008
时空大数据计算与分

析
32 测绘学院 2 2 Ο Ο

10060009
建筑遗产时空智能与

虚拟修复
32 测绘学院 2 2 Ο

学
位
选
修

10060010 时空信息建模与表达 16 测绘学院 1 1

10060011 航空航天摄影测量 16 测绘学院 1 1

10040001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32 智科学院 2 2

10060012 测量数据处理 16 测绘学院 2 1

10060013 建筑遗产三维重构 16 测绘学院 1 1

10060014
激光雷达测量技术与

应用
16 测绘学院 2 1

10060015
城市环境遥感定量建

模方法
16 测绘学院 1 1

序号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简码

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01

2 摄影测量与遥感 02

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03

4 导航与位置服务 04

5 智能时空信息技术 05

6 数字建筑遗产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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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实验
上机
学时

课
外
学
时

开课单位
开课
学期

学
分

研究方向简码

01 02 03 04 05 06

专业
环节

学
位
必
修

10060016 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测绘学院
答辩
前

2 Ο Ο Ο Ο Ο Ο

10321005 专业实践（学术型） 测绘学院
答辩
前

1 Ο Ο Ο Ο Ο Ο

关于课程设置的几点说明：

1. 制订个人培养计划时，总学分不少于 13学分。其中公共课学位必修不少于 4学分，专业课

学位必修不少于 2学分，专业课选修不少于 4学分。

2. 课程设置标注“Ο”为学位必修课；无任何符号标注（空白栏）为任选课。

3. 选修本培养方案外其他专业开设课程，须征得导师同意后到所在学院办理。

4. 以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报考被录取的研究生，需要在导师指导下补修 1-2门相应学科本科阶

段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补修课程须成绩合格，列入成绩单，但不计入总学分。

5. 为全面提升研究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研究生身心健康发展，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育

人体系，体现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终身体育”

的教育理念，学校面向研究生开设体育类选修课，课程只记成绩，不计入总学分。每学期根据体育

类课程教学资源和课堂容量，组织在校研究生选课报名，依据实际选课名单及修读情况，为获得体

育选修课程成绩的研究生单独计入个人总成绩单。

学位论文工作的安排

（一）论文选题与开题

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掌握学科发展现状和前沿，查阅文献资料，确定论文选题，制

定论文工作计划。应在入学 2年内完成开题。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论文选题及其意义、国内

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分析、主要研究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创新点等。由学位评

定分委会组织 5名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至少 3位博导）、且至少 3位校外专家进行开题评审。

开题报告的评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开题报告不通过者或论文更换题目者须重新开题。具体

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及专业实践计划编制工作要求》。

（二）论文中期检查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论文中期考核评议小组，对博士学位论文进展和学术活动环节完成

情况进行审查（考核）评议，形成评议结论。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主要内容：论文工作按开题报告与

学术活动等预定的内容及进度完成情况；已完成的理论研究、试验研究及所获得的初步结论；学术

活动内容及成果；论文发表情况等。中期考核的评议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中期考核不合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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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延期处理。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及专业实践考核工作要求》。

（三）论文预答辩

博士生满足学校有关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学术成果要求，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经导师审阅同

意，向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提出预答辩申请。由分委会聘请五名正高级职称同行专家（至少 3

位博导）组织预答辩评审委员会，按照博士论文的正式答辩程序和质量要求组织进行预答辩会议。

预答辩委员会应对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开题报告等材料进行全面、细致、充分的预审，对博士学位

论文的创新性、学术水平、论文工作量、理论和试验研究的相关成果等做出评价，并指出论文存在

的问题、不足及修改意见。预答辩合格者，根据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定稿并由导师审阅

同意后，可提出正式答辩申请；预答辩不合格者，作延期处理。具体要求详见《博士研究生预答辩

与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办法》。

（四）论文答辩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完成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并考核合格，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

经导师同意，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导师应对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进行审阅并做出全面评定，提

出其可否参加论文答辩的意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其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聘请至少 3名校外

专家评阅进行匿名评审，在论文匿名评审通过后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5名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至少 3位博导）、且至少 3位校外专家组成，答辩过程需严格按照细

则规定的答辩程序进行。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程序》。

学位论文写作要求

详见《北京建筑大学博士研究生管理文件》。

专业实践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校期间，需要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和专业学位实践。学术活动主要包括

参加学校、学院以及由各科研单位或团体组织的学术会议。专业实践主要指学生参加导师的科研课

题、企业工程项目或作为导师助教等。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专业实践的学分由导师认定。

在学期间取得成果的基本要求

（一）学术活动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境内或境外合计两次学术会议，其中应至少包括一次学术会议

宣讲或收录论文，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跟踪听取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前沿学术报告。在学期间，应至少听取 20次以上

校内外学术报告，每次撰写不少于 500字小结，经导师签字后随学术报告信息（报告海报、通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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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通知）作为证明，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

（二）学术成果要求

博士生申请（授予）学位须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含导师第一、学生第二）发

表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 SCI或 EI检索论文至少 2篇，其中含北京建筑大学高质量期刊目录中 A3

及以上期刊上发表 SCI检索论文至少 1篇；直博生、硕博连读生须在北京建筑大学高质量期刊目录

中 A3及以上期刊上发表 SCI检索论文至少 2篇。

备注：

①SCI、EI期刊论文是指在发表时间上与版本相符的Web of Science和 EI Compendex收录期刊

上发表的论文；不计增刊和会议论文集；论文须正式刊出（含 On Line）或者具有正式 DOI号，不

计任何形式的录用通知。

②以下情况视为一篇 SCI检索论文：科研、作品获国家级奖（进入获奖名单）或省部级奖（一

等奖前八位，二等奖前五位，三等奖前三位）；以第一完成人（含导师第一、学生第二）获得授权

的国家发明专利；以第一作者（含导师第一、学生第二）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

③上述成果须为博士在学期间取得，第一署名单位为北京建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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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0830

一级学科名称：环境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授予学位类别：工学博士

学习形式：全日制

研究方向

01雨水控制与海绵城市

02环境修复与资源管理

03污水生物处理

04污染控制化学

学制及学习年限

学制 4年，学习年限 3～6学年。其间，课程学习（含部分专业实践）时间为 1～1.5年，学位

论文（含专业实践、访学研究等）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 2 年。经毕业审核合格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生态文明和

绿色发展观，爱国守法，诚信公正，学风严谨，具有家国情怀，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优良的

职业道德，德才兼备。

2. 具备扎实的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专业理论知识及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技能，熟知本学科的

发展进程和学术动态，具有科技创新、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开展成果转化及工程设计的能力，能熟

练阅读外文资料、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毕业后能胜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科研、实

践、教学与管理工作。

培养方式

1. 实行导师负责制，鼓励组成指导小组集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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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3. 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学习有关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确定具体课题，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

4. 注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应对实际问题、适应行业需求的创新能力，可采取和

国内外同行学者或学术单位联合培养的方式。

研究方向对应简码：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研究方向简码

1 雨水控制与海绵城市 01

2 环境修复与资源管理 02

3 污水生物处理 03

4 污染控制化学 04

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实验
上机学
时

课
外
学
时

开课单位
开课
学期

学
分

研究方向简码

01 02 03 04

公共课

学位
必修

1021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1 2 Ο Ο Ο Ο

10080004 国际学术会议英语 32 人文学院 1 2 Ο Ο Ο Ο

选修
10080003 英语口语 32 人文学院 2 2

30840001 人工智能 16 研究生院 1 1

专业课

学位
必修

10030024
环境学科前沿理论

与技术
32 环能学院 1 2 Ο Ο Ο Ο

选修

10030020
现代城市水文学与
雨水 管理前沿

32 环能学院 2 2

10030025
城市水环境系统性风

险与阻控
16 环能学院 1 1

10030026
现代城市排水系统模
拟理论与应用前沿

16 环能学院 1 1

10030027 城市河流生态修复 24 环能学院 1 1.5

10030028
城市资源环境智慧管

理
24 环能学院 1 1.5

10030029
可持续污水资源与能

源回收
24 环能学院 1 1.5

10030030 污水处理前沿技术 16 环能学院 2 1

10030019 高级水处理化学 32 环能学院 1 2

10030031 环境催化前沿 24 环能学院 2 1.5

专业
环节

学位
必修

10030011 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环能学院
答辩
前

2 Ο Ο Ο Ο

10030012 专业实践（学术型） 环能学院
答辩
前

1 Ο Ο Ο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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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程设置的几点说明：

1. 制订个人培养计划时，总学分不少于 13学分。其中公共课学位必修不少于 4学分，专业课

学位必修不少于 2学分，专业课选修不少于 4学分。

2. 课程设置标注“Ο”为学位必修课；无任何符号标注（空白栏）为任选课。

3. 鼓励选修本培养方案外其他专业开设课程，须征得导师同意后到所在学院办理。

4.以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报考被录取的研究生，需要在导师指导下补修 2门相应学科硕士阶段

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补修课程须成绩合格，列入成绩单，但不计入总学分。

5. 为全面提升研究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研究生身心健康发展，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育

人体系，体现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终身体育”

的教育理念，学校面向研究生开设体育类选修课，课程只记成绩，不计入总学分。每学期根据体育

类课程教学资源和课堂容量，组织在校研究生选课报名，依据实际选课名单及修读情况，为获得体

育选修课程成绩的研究生单独计入个人总成绩单。

学位论文工作的安排

（一）论文选题与开题

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掌握学科发展现状和前沿动向，查阅文献资料，深入调查研究，

确定论文选题，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原则上应在入学后 2 年内完成选题和开题。开题报告应包含文

献综述、论文选题及其意义、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分析、主要研究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

预期成果及可能的创新点等。选题报告应在学科范围内相对集中、公开地进行，并由具有教授或相

当职称的 5 位以上专家（其中至少 3 位是博导），至少 1 位应是校外专家组成的评议小组评审。

开题报告会应吸收有关教师和研究生参加，跨学科的论文选题应聘请相关学科的导师参加。开题报

告的评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开题报告不通过者或论文研究过程中更换题目者须重新开题。

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及专业实践计划编制工作要求》。

（二）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及专业实践（项目研究与工程实践）考核是保证博士学位论文和专业实

践质量的重要措施。博士招生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论文中期检查（考核）评议小组，对

博士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和专业实践环节完成情况进行审查（考核）评议，形成评议结论，评议小组

由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的 5 位以上专家（其中至少 3 位是博导）组成，至少 1 位应是校外专家。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按开题报告与专业实践计划等预定的内容及进度完成情况；

已完成的理论研究、试验研究及所获得的初步结论；专业实践内容及成果；目前存在或预期可能出



25

现的问题，论文发表情况等。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及专业实践考核以答辩的形式进行。中期检查的评

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不通过者须办理延期毕业手续。具体要求详见《博

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及专业实践考核工作要求》。

（三）论文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是切实检查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由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统一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年举行 2次，分别在 3月、9月举行。博士学位论文初

稿完成后，经导师审阅同意，向所在学院提出预答辩申请。由博士招生所在学院按照博士论文的正

式答辩程序和质量要求组织博士生进行论文预答辩，预答辩小组通常由不少于 9位具有博士生导师

资格的教师组成，属于学科交叉培养博士生的论文工作总结报告应当聘请所涉其他学科至少两位专

家参加，对指导教师（含第二导师）实行回避制度，对论文质量进行审核、把关。

预答辩小组应对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开题报告等材料进行全面、细致、充分的预审，对博士学

位论文的创新性、学术水平、论文工作量、理论和试验研究的相关成果或结论等做出评价，并指出

论文存在的问题、不足及修改意见。采取匿名投票的方式给出预答辩结论，获得不低于 2/3与会专

家同意通过后，需根据专家的意见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并经指导教师同意，方可向学院提出论文

送审申请；预答辩不通过者需根据专家的意见对博士研究工作进行完善，并对博士论文进行细致的

修改，方可参加下一次预答辩。其他要求参见《博士研究生预答辩与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办法》。

（四）论文答辩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完成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并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并

通过预答辩，学术成果达到相应要求，经指导教师同意推荐，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博士研究

生应按培养单位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交申请材料。指导教师应对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进行审阅并作出

全面评定，提出其可否参加论文答辩的意见。博士招生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人对其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签署是否同意组织论文答辩的意见，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批。通过审查、审

批者，可在论文匿名评审完成并通过后进行论文答辩。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

予程序》。

专业实践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校期间，需要积极参加专业学位实践。专业实践主要指学生参加导师

的科研课题、企业工程项目或作为导师助教等。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专业实践的学分由导师认定。

在学期间取得成果的基本要求

（一）学术活动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境内或境外合计两次学术会议，其中应至少包括一次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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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或收录论文，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博士研究生应积极跟踪听取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前沿学术

报告。在学期间，应至少听取 20 次以上校内外学术报告，每次撰写不少于 500 字小结，经导师签

字后随学术报告信息（报告海报、通知或新媒体通知）作为证明，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注：硕

博连读博士生只统计硕转博之后的学术活动。

（二）学术成果要求

学位申请者须在《北京建筑大学高质量期刊目录》A类期刊以第一作者（含导师第一、学生第

二）发表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2 篇及以上或相当成果（其中，A3系列期刊论文至多 1

篇），方可申请启动答辩程序。

备注：

①以下成果可折算 1篇 A3类期刊论文（至多折算 1篇）：科研、作品获国家级奖（进入获奖

名单）或省部级奖（一等奖前八位，二等奖前五位，三等奖前三位）1项；以第一完成人（含导师

第一、学生第二）获得授权的 2 项或多项发明专利；以第一作者（含导师第一、学生第二）正式出

版 1部或多部专著。

②上述成果须为博士在学期间取得，第一署名单位为北京建筑大学。

③上述成果内容须来自于毕业论文的主要章节。

④《北京建筑大学高质量期刊目录》以投稿时的最新版本为准。

⑤硕博连读博士生只统计硕转博之后发表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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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学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0833

一级学科名称：城乡规划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授予学位类别：工学博士

学习形式：全日制

研究方向

01 城乡历史与遗产保护

02 城乡规划与设计方法

03 城乡系统与规划技术

04 住房发展与社区规划

05 空间治理与规划政策

学制及学习年限

学制 4年，学习年限 3～6学年。其间，课程学习（含部分专业实践）时间为 1～1.5年，学位

论文（含专业实践、访学研究等）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 2年。经毕业审核合格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培养目标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立足北京、面向全国、依托城乡规划行业、服务城乡建设”

宗旨，培养家国情怀深厚、德才兼备、视野宽阔，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兼具文化传承自觉意识和技术创新主动精神的新工科高精尖复合型人才。

1. 政治立场坚定，思想素质过硬，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勇于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

具有坚定的为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而不懈努力的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

2. 具备良好的学术道德，扎实、系统掌握本学科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熟悉学科发展动向和

学术前沿，了解先进的规划设计方法和技术手段，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学习能力和整合能力，养成深

刻的文化传承自觉意识。

3. 具有独立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和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基础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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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敏锐洞察力和双向突破力，能够针对国家重大需求和实际问题积极主动进行探索，脚踏实地，

精益求精，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取得创造性成果。

4. 拥有优秀的多专业、跨部门团结协作意识和组织协调能力，能够胜任城乡规划领域的高层次

科研、管理和实践工作。

培养方式

1. 实行导师负责制。

2. 博士生应在入学后于学校规定时间内，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采用课程学习、实

践教学、项目研究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3. 博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学习有关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确定具体课题，独

立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

研究方向对应简码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研究方向简码

1 城乡历史与遗产保护 01

2 城乡规划与设计方法 02

3 城乡系统与规划技术 03

4 住房发展与社区规划 04

5 空间治理与规划政策 05

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实验
上机
学时

课外
学时

开课单位
开课
学期

学
分

研究方向简码

01 02 03 04 05

公共
课

学位
必修

1021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1 2 Ο Ο Ο Ο Ο

10080004 国际学术会议英语 32
人文社科
学院

1 2 Ο Ο Ο Ο Ο

选修
10080003 英语口语 32

人文社科
学院

2 2

30840001 人工智能 16 研究生院 1 1

专业
课

学位
必修

10010067 研究方法 1（总论） 16 建筑学院 1 1 Ο Ο Ο Ο Ο

10010069
研究方法 2（城乡规划

学）
16 建筑学院 1 1 Ο Ο Ο Ο Ο

10010076 当代城乡规划前沿 32 建筑学院 2 2 Ο Ο Ο Ο Ο

选修

10010060
建筑与城市规划史研

究方法
24 建筑学院 1 1.5 ★

10010075 城乡规划理论 32 建筑学院 1 2 ★

10010070 城乡系统与数字分析 16 建筑学院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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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实验
上机
学时

课外
学时

开课单位
开课
学期

学
分

研究方向简码

01 02 03 04 05

技术

10010072 社区更新与设计 16 建筑学院 1 1 ★

10050001 空间治理理论与政策 16 经管学院 2 1 ★

10010077 空间规划与设计方法 16 建筑学院 2 1

10010078 文化遗产保护理论 16 建筑学院 2 1

30010001 智能建筑与建造 18 土木学院 2 1

专业
环节

学位
必修

10010043 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建筑学院
答辩
前

2 Ο Ο Ο Ο Ο

10010081 专业实践（学术型） 建筑学院
答辩
前

1 Ο Ο Ο Ο Ο

关于课程设置的几点说明：

1. 制订个人培养计划时，总学分不少于 15学分。其中公共课学位必修不少于 4学分，专业课

学位必修不少于 4学分，专业课选修不少于 4学分；专业环节不少于 3学分。

2. 课程设置标注“Ο”为学位必修课；“★”为对应研究方向限定的专业选修课，无任何符号标注

（空白栏）为任选课。

3. 选修本培养方案外其他专业开设课程，须征得导师同意后到所在学院办理。

4. 为全面提升研究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研究生身心健康发展，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育

人体系，体现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终身体育”

的教育理念，学校面向研究生开设体育类选修课，课程只记成绩，不计入总学分。每学期根据体育

类课程教学资源和课堂容量，组织在校研究生选课报名，依据实际选课名单及修读情况，为获得体

育选修课程成绩的研究生单独计入个人总成绩单。

学位论文工作的安排

（一）论文选题与开题

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 2年内完成选题和开题，包括查阅文献资料、深入调查研究、

确定论文选题、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论文选题及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

状、主要研究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可能的创新点等。开题报告会应在学科范围内相

对集中、公开地进行，并由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的 5位以上专家（其中至少 3位是博导），至少 1

位应是校外专家组成的评议小组评审。开题报告会应吸收有关教师和研究生参加，跨学科的论文选

题应聘请相关学科的导师参加。开题报告的评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开题报告不通过者或论

文研究过程中更换题目者须重新开题。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及专业实践计划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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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二）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及专业实践（项目研究与工程实践）考核是保证博士学位论文和专业实

践质量的重要措施。博士生所属学科归属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论文中期检查（考核）评议小

组，对博士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和专业实践环节完成情况进行审查（考核）评议，形成评议结论。学

位论文中期检查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按开题报告与专业实践计划等预定的内容及进度完成情况；

已完成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及所获得的初步结论；专业实践内容及成果；目前存在或预期可能出

现的问题，论文发表情况等。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及专业实践考核以答辩的形式进行。中期检查的评

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不通过者须办理延期毕业手续。具体要求详见《博

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及专业实践考核工作要求》。

（三）论文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是切实检查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博士

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经导师审阅同意，向所在学院提出预答辩申请。由博士生所属学科归属学院

按照博士论文的正式答辩程序和质量要求组织博士生进行论文预答辩，对论文质量进行审核、把关。

预答辩小组应对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开题报告等材料进行全面、细致、充分的预审，对博士学位论

文的创新性、学术水平、论文工作量、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相关成果或结论等做出评价，并指出论文

存在的问题、不足及修改意见。预答辩合格者，根据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定稿并由导师

审阅同意后，可提出正式答辩申请，并进行学位论文匿名评审；预答辩不合格者，作延期处理。具

体要求详见《博士研究生预答辩与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办法》。

（四）论文答辩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完成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并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并

通过预答辩，学术成果达到相应要求，经导师同意推荐，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博士研究生应

按培养单位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交申请材料。导师应对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进行审阅并做出全面评定，

提出其可否参加论文答辩的意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人对其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签署是否同意

组织论文答辩的意见，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批。通过审查、审批者，可在论文匿名评审完成

并通过后进行论文答辩。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程序》。

学位论文写作要求

详见《北京建筑大学博士研究生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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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校期间，需要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和专业实践。专业实践主要指学生参

加导师的科研课题、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管理实践、企业工程项目或作为导师助教等。攻读博

士学位的研究生专业实践的学分由导师认定。

在学期间取得成果的基本要求

（一）学术活动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境内或境外合计两次学术会议，其中应至少包括一次学术会议

宣讲或收录论文，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跟踪听取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前沿学术报告。在学期间，应至少听取 20次以上

校内外学术报告，每次撰写不少于 500字小结，经导师签字后随学术报告信息（报告海报、通知或

新媒体通知）作为证明，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

（二）学术成果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满足 4分，可申请答辩。

1. 博士生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须符合《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公开发表学术成

果细则（试行）》相关要求，且自 2024级起，博士研究生发表高水平学术期刊目录限定为《北京建

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质量期刊目录》的 A、B、C类期刊（以下简称《高质量目录》），

该项至少满足 1分。原《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科补充指定的重要期刊目录》同步废止。

成果具体计算方式如下：《高质量目录》分为 A、B、C三个级别期刊中， C类论文 1篇等于

1分，A、B类论文 1篇等于 2分。

2. 获国家、各部委、各省或直辖市颁发的规划设计奖或科技奖且有个人获奖证书者，按下表计

算分数（原则上需排序前 2），本项设计奖或科技成果最多可累计 3分：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等级及排
序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国家级 3 2 2 1 1 0.5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省部级 2 1 1 0.5 0.5 -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获得国际国内重要设计或建造竞赛奖且有个人获奖证书者，按下表计算分数（原则上需排序前

2），本项设计奖或竞赛奖给成果最多可累计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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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等级及排
序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国家级 2 1.5 1.5 1 1 0.5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省部级 1 0.5 0.5 - - -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件，按以下表格计算分数（原则上需排序前 2），本项发明专利成果

最多可累计 1分：

排序 1 排序 2

国家发明专利 1 0.5

策划或以个人作品参加国际国内重要建筑展，有个人参展证书者，按以下折算分数（原则上需

排序前 2），本项策展或参展成果最多可累计 2分：

策展 建筑类展品 美术类展品 其他展览、作
品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国际级 2 1.5 1.5 1 1 0.5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国家级 2 1 1 0.5 0.5 -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上述设计获奖、建筑展览所属类别、等级及重要性，由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认

定。如博士生已发表学术成果不属于上述类别，申请博士学位答辩前，需将学术成果提交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学术委员会进一步裁定。

若遇《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质量期刊目录》调整、变更时，所规定的期刊目录

列表同步变更。

上述学术成果署名须为北京建筑大学，且学术论文一般须正式见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以北京建筑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即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为北京建筑大学。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

或研究生本人的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本人为第二作者，均等同为研究生本人为成果第一完成人。

其他说明

1、深入贯彻落实服务国家和首都城乡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培养“三师”人才的定位，围绕新

工科高精尖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不断完善培养方案、课程设计和考核目标。

2、紧密衔接科研和在地服务，进一步强化“基地+导师+课程+课题”四位一体产教融合培养模式，

提升研究生的家国情怀、实践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3、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学的龙头学科引领作用，加强学科交叉，打造跨学科导师和研究生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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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人才培养应用场景。探索直博和本硕博贯通一体化培养体系。

4、深化与清华大学的学科共建，探索博士生课程学分互认、重点课程共建、双导师合作培养等

合作模式。突出我校在“一带一路”建筑类高校联盟中的先锋引领地位，制定联盟城乡规划学博士招

生计划和研究生交换项目，探讨双学位、学分互认、联合课程等国际合作教学体系。

5、构建“全程监督、考核激励、持续改进”的质量管控机制。严格执行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学

位论文等环节规范，严格遵守集中开题、中期考核、双向盲审和集中答辩等制度，保障各培养环节

质量管控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34

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工学门类

风景园林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类别代码：0862

类别名称：风景园林

类别英文名称：Landscape Architecture

授予学位类别：风景园林专业博士

学习形式：全日制

研究方向

01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02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03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

04国土景观保护与生态修复

学制及学习年限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为 3~6学年。

培养目标

政治素养方面，始终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根基，主动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致力于美丽中国

事业的创新实践与可持续发展。

专业实践方面，扎实掌握风景园林领域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

具备技术创新与研发组织实施能力。具有以实践问题为导向，能够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过跨

学科协同攻关，开展多学科融贯、具有前瞻性的专题研究或实践应用研究，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中的

复杂工程问题。

综合素质方面，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与本土意识，全面系统掌握风景园林专业领域的前沿

热点和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具备出色的学术交流与成果转化能力。注重团队协作与资源整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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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项目统筹与跨领域协调能力。

培养方式

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实行“校内导师+行业导师+基地实训”的产教融合

模式。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年，在校最长学习年限为 6年。理论学习 1~1.5年，专业实践 0.5~1

年，论文工作不少于 2年。

研究方向对应简码：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研究方向简码

1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01

2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02

3 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 03

4 国土景观保护与生态修复 04

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实
验
上
机
学
时

课
外
学
时

开课单位
开课
学期

学
分

研究方向简码

01 02 03 04

公共课

学位
必修

1021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1 2 Ο Ο Ο Ο

10080004 国际学术会议英语 32
人文社科
学院

1 2 Ο Ο Ο Ο

选修
10080003 英语口语 32

人文社科
学院

2 2

30840001 人工智能 16 研究生院 1 1

专业课

学位
必修

10010067 研究方法 1（总论） 16 建筑学院 1 1 Ο Ο Ο Ο

10010083 研究方法 2（风景园林） 16 建筑学院 1 1 Ο Ο Ο Ο

10010084 风景园林前沿 32 建筑学院 2 2 Ο Ο Ο Ο

选修

10010086 当代风景园林实践评述 16 建筑学院 1 1 ★

10010085
文化景观保护与乡村景

观规划研究
16 建筑学院 2 1 ★

10010090 景观生态与水文技术 16 建筑学院 1 1 ★

10010092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

规划与管理
16 建筑学院 1 1 ★

10010068 城市更新理论与方法 16 建筑学院 2 1

10010078 文化遗产保护理论 16 建筑学院 2 1

10010087 风景园林史 16 建筑学院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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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实
验
上
机
学
时

课
外
学
时

开课单位
开课
学期

学
分

研究方向简码

01 02 03 04

10010088 风景园林经典文献评述 16 建筑学院 1 1

10010089
景观大数据传感与应用

技术
16 建筑学院 1 1

10010091 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16 建筑学院 1 1

10010093 生态文明与景观治理 16 建筑学院 2 1

10040001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32 智科学院 2 2

10060015
城市环境遥感定量建模

方法
16 测绘学院 1 1

补修
课程

选修

20010203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研

究（二）
64 建筑学院 2 4

20010202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研

究（一）
64 建筑学院 1 4

20010038
风景园林设计理论与方

法专题
32 建筑学院 1 2

专业
环节

学位
必修

10010043 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建筑学院
答辩
前

2 Ο Ο Ο Ο

10010082 专业实践（专业型） 建筑学院
答辩
前

3 Ο Ο Ο Ο

关于课程设置的几点说明：

1. 制订个人培养计划时，总学分不少于 17学分。 其中：

公共学位必修课程：4学分，包括政治理论课程 1门（2学分）、外国语课程 1门（2学分）。

专业学位必修课程：4学分。

专业选修课程：不少于 4学分，由导师根据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课题研究的性质，指定选修课

程。

专业环节：5学分，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2学分、专业实践（专业型）3学分。

2. 课程设置标注“Ο”为学位基础课；“★”为对应研究方向限定的专业选修课，无任何符号标注

（空白栏）为任选课。

3. 选修本培养方案外其他专业开设课程，须征得导师同意后到所在学院办理。

4. 以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报考被录取的研究生，需要在导师指导下补修 2门相应学科硕士阶段

专业基础课程，补修课程须成绩合格，列入成绩单，但不计入总学分。

5. 为全面提升研究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研究生身心健康发展，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育

人体系，体现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终身体育”

的教育理念，学校面向研究生开设体育类选修课，课程只记成绩，不计入总学分。每学期根据体育

类课程教学资源和课堂容量，组织在校研究生选课报名，依据实际选课名单及修读情况，为获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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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选修课程成绩的研究生单独计入个人总成绩单。

学位论文工作的安排

（一）论文选题与开题

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掌握学科发展现状和前沿动向，查阅文献资料，深入调查研究，

确定论文选题，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应在入学后 2年内完成选题和开题。

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论文选题及其意义、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分析、主要研究

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可能的创新点等。开题报告应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范围内公开

进行，由建筑学院组织评议小组，对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进行审查评议，形成评议结论。评议小

组由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的 5位以上专家（其中至少 3位是博导）组成，至少 1位应是校外专家。

评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不通过者或论文研究过程中更换题目者须重新开题。

（二）论文中期检查

中期考核内容包括思想品德、课程成绩、科研能力、专业实践等方面。博士生所属学科归属学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论文中期检查（考核）评议小组，对博士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和专业实践环

节完成情况进行审查（考核）评议，形成评议结论。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按开

题报告与专业实践计划等预定的内容及进度完成情况；已完成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及所获得的初

步结论；专业实践内容及成果；目前存在或预期可能出现的问题，论文发表情况等。学位论文中期

检查及专业实践考核以答辩的形式进行。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评议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专业

实践成绩以百分制记载。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和专业实践考核不通过（不及格）者须办理延期毕业手

续。相关具体考核要求按照《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及专业实践考核工作要求》执行。

（三）论文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是切实检查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博士

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经导师审阅同意，向所在学院提出预答辩申请。由博士生所属学科归属学院

按照博士论文的正式答辩程序和质量要求组织博士生进行论文预答辩，对论文质量进行审核、把关。

预答辩小组应对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开题报告等材料进行全面、细致、充分的预审，对博士学位论

文的创新性、学术水平、论文工作量、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相关成果或结论等作出评价，并指出论文

存在的问题、不足及修改意见。预答辩合格者，根据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定稿并由导师

审阅同意后，可提出正式答辩申请，并进行学位论文匿名评审；预答辩不合格者，作延期处理。具

体要求详见《博士研究生预答辩与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办法》。

（四）论文答辩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完成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并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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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预答辩，学术成果达到相应要求，经导师同意推荐，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博士研究生应

按培养单位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交申请材料。导师应对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进行审阅并作出全面评定，

提出其可否参加论文答辩的意见。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至 7人组成。成员应当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其中半数以上

是博导），必须包括 2至 3位外单位的专家。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一般应当由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

家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的情况，就是否授予博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

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不合格的，经论文答辩委员会同

意，可修改论文后重新答辩一次。具体要求详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程序》。

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内容由导师组根据博士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实践计划，博士生研究生依托国家科技项目

或重要工程项目，根据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工作参加专业实践活动。如需在校外进行专业实践活动，

必须在与北京建筑大学签订协议的校外实践基地内进行。

专业实践结束后，博士研究生需提交由实践企业或研究机构签署意见的书面实践报告，学院组

织专业实践评定小组，对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实践效果进行答辩考核，重点考评能够体现高层次、创

新性、应用性的成果质量水平。考核不通过者须作延期处理。

在学期间取得成果的基本要求

（一）听取学术报告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境内或境外合计两次学术会议，其中应至少包括一次学术会议

宣讲或收录论文，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跟踪听取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前沿学术报告。在学期间，应至少听取 20次以上

校内外学术报告，每次撰写不少于 500字小结，经导师签字后随学术报告信息（报告海报、通知或

新媒体通知）作为证明，记录在学术活动记录中。

（二）学术成果基本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满足 4分，可申请答辩。

1. 博士生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须符合《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公开发表学术成

果细则（试行）》相关要求，且自 2024级起，博士研究生发表高水平学术期刊目录限定为《北京建

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质量期刊目录》的 A、B、C类期刊（以下简称《高质量目录》），

该项至少满足 1分。原《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科补充指定的重要期刊目录》同步废止。

成果具体计算方式如下：《高质量目录》分为 A、B、C三个级别期刊中， C类论文 1篇等于

1分，A、B类论文 1篇等于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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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获国家、各部委、各省或直辖市颁发的规划设计奖或科技奖且有个人获奖证书者，按下表计

算分数（原则上需排序前 2），本项设计奖或科技成果最多可累计 3分：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等级及排
序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国家级 3 2 2 1 1 0.5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省部级 2 1 1 0.5 0.5 -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获得国际国内重要设计或建造竞赛奖且有个人获奖证书者，按下表计算分数（原则上需排序前

2），本项设计奖或竞赛奖给成果最多可累计 2分：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等级及排
序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国家级 2 1.5 1.5 1 1 0.5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省部级 1 0.5 0.5 - - -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件，按以下表格计算分数（原则上需排序前 2），本项发明专利成果

最多可累计 1分：

排序 1 排序 2

国家发明专利 1 0.5

策划或以个人作品参加国际国内重要建筑展，有个人参展证书者，按以下折算分数（原则上需

排序前 2），本项策展或参展成果最多可累计 2分：

策展 建筑类展品 美术类展品 其他展览、作
品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1 排序 2

国际级 2 1.5 1.5 1 1 0.5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国家级 2 1 1 0.5 0.5 -
以学术委员会
审议为准

上述设计获奖、建筑展览所属类别、等级及重要性，由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认

定。如博士生已发表学术成果不属于上述类别，申请博士学位答辩前，需将学术成果提交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学术委员会进一步裁定。

若遇《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质量期刊目录》调整、变更时，所规定的期刊目录

列表同步变更。

上述学术成果署名须为北京建筑大学，且学术论文一般须正式见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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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建筑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即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为北京建筑大学。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

或研究生本人的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本人为第二作者，均等同为研究生本人为成果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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